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五

臺北市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、方案委託單位突發或緊急事件處理暨通報流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 3 月 28 日修訂

緊急送醫救護
（電消防局 119）

市立或特約醫院

急救

死亡 受傷

通報警察單位

進行司法相驗
就醫

報案

轄區派出所

涉及刑

案依法

處理

現場

採證

119 及 110

火警、爆炸及
食物中毒等
事件，通報
119 或 110 處
理；其中食
物中毒事
件，另通報
衛生局

突發或緊急事件

現場處理

備註：
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少科

電話：2725-6973
傳真：2720-6498

＊非上班時間（家防中心）
  電話：2361-5295
  傳真：2720-6498(（仍傳兒少科）

火警、爆炸 搶劫、竊盜 打架、兇殺 自殘 機構虐待、性侵害 其他 ( 意外、安全、逃院
（家、園）、逾假未歸)

天然災害

各級緊急事件說明如下：
＊甲級事件：口頭通報 10 分內、傳真通報 30 分內

個案、員工因危機事件死亡、經醫師診斷罹患傳染病或疑似罹患
傳染病致死、疑似群聚感染傳染病及需本局或其他單位協助及
研判可能引發媒體、社會關切事件。

＊乙級事件：口頭通報 1 小時內、傳真通報 30 分內
個案、員工因危機事件致重傷或有死亡之虞、經醫師診斷罹患傳
染病、疑似群聚感染傳染病。

＊丙級事件：傳真通報 24 小時內
個案、員工因危機事件受傷等無法即時處理之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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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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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
24 小時內通報

責任通報

疑似家庭暴力、性侵害及兒童少年
保護情事者應立即通報，依據家
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、性侵害犯
罪防治法第 8條、兒童及少年權益
保障法第 53 條及第 54 條規定。

機構、個案
主責社工員

機構、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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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少科

兒少科

兒少科

線上通報 關懷 E 起來

家防中心

(專線組 )

評估、處遇

（填寫緊急事件處理通報單）

傳真本局

家屬

本局緊急通報表

當日下班前完成

簽核程序

4 日（含假日）內提出

初步處理回覆表

涉及兒少保護案件，

14 日內提出兒少保護

案件調查報告

簽核初步處理情形

簽核彙辦調查報告

及後續處遇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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